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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生态环境厅
赣环执法〔2020〕3 号

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《江西省企业生态
环境保护公开承诺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赣江新区生态环境局：

现将《江西省企业生态环境保护公开承诺制度（试行）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江西省生态环境厅

2020 年 4 月 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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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江西省企业生态环境保护公开承诺制度
（试行）》

第一条 为加强企业生态环境保护诚信管理，进一步推动企

业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

法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

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35 号）、

《环境保护部 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企业环境信用体系建设的指

导意见》（环发〔2015〕161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江西省企业信用

行为联合激励与惩戒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赣府厅发〔2015〕80

号）、《江西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及信用管理暂行办法》等规定，

结合本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江西省行政区域内排放污染物的企

业。为探索积累经验，先行在年度重点排污单位推行。鼓励各地

因地制宜，结合实际扩大施行范围。

第三条 企业生态环境保护承诺，是指企业就履行生态环境

保护主体责任、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、落实各项管理制

度等方面作出承诺，并向社会和企业职工公开。

第四条 企业生态环境保护承诺应当在每年第一季度作出，

通过企业宣传橱窗、信息网络、新闻传媒等途径向社会和职工公

开，并抄送企业上级单位和属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，接受政府、



— 3 —

职工和社会监督。企业承诺书必须经法定代表人（实际控制人）

签字确认、加盖单位公章。

第五条 企业生态环境保护承诺严格依据国家有关方针政策、

法律法规、规范标准，结合行业特点和客观实际，在认真分析研

究的基础上作出。主要包含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认真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，建立完

善内部管理制度，明确企业负责人、各个管理层级及工作岗位的

责任，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水平；

（二）自觉遵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，建设项

目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“三同时”制度，污染物排放严格执

行排污许可证制度，危险废物处理处置严格执行危险废物经营许

可证制度；

（三）严格按照技术规范运行维护污染治理设施和监测设

备，对污染物排放情况开展自行监测，确保设施设备正常运行，

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；

（四）主动规范排污方式，坚决杜绝通过偷排偷放、非法填

埋以及篡改、伪造监测数据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；

（五）如实公开企业环境信息，稳妥处理厂群关系，主动接

受社会各界监督，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开展现场执法检查；

（六）切实履行环境风险防范责任，及时排除环境风险隐患，

定期组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演练，提高应急处置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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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企业各级领导要带头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承诺制度，

加强企业内部的承诺管理，组织对承诺内容履行情况进行自查自

纠，确保承诺履行到位。企业承诺事项落实情况，应当于每年

12 月底前主动向属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。

第七条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负责企

业生态环境保护承诺制度建设落实情况的监督、指导和检查工

作。在对企业开展监督检查时，应当将企业的生态环境保护承诺

履行情况纳入检查内容。

第八条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将企业履行生态环境保护

承诺情况纳入环境信用评价动态管理，根据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等

级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联合激励或者惩戒，促进企业自觉履行承

诺，提升生态环境管理水平。

第九条 因企业违背承诺，造成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，致使

公众生态环境权益受到损害，除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、损害赔偿外，

应通过地方主流媒体或属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指定网站向公众

公开道歉，督促企业强化守法意识，恪守环保信用。

第十条 本制度由江西省生态环境厅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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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企业生态环境保护承诺书（模板）

企业名称
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排污许可证

编码

企业地址 法人代表

承诺
事项

为加强企业生态环境保护诚信管理，进一步落实生态环境保

护主体责任，努力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，本企业郑重承诺：

1.认真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，建立完善内

部管理制度，明确企业负责人、各个管理层级及工作岗位的责任，

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水平；

2.自觉遵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，建设项目严

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“三同时”制度，污染物排放严格执行排

污许可证制度，危险废物处理处置严格执行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

制度；

3.严格按照技术规范运行维护污染治理设施和监测设备，对

污染物排放情况开展自行监测，确保设施设备正常运行，污染物

稳定达标排放；

4.主动规范排污方式，坚决杜绝通过偷排偷放、非法填埋以

及篡改、伪造监测数据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；

5.如实公开企业环境信息，稳妥处理厂群关系，主动接受社

会各界监督，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开展现场执法检查；

6.切实履行环境风险防范责任，及时排除环境风险隐患，定

期组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演练，提高应急处置能力。

法人或责任人（签字）：

单位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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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0 年 4月 10 日印发


